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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、親自部署、親自推

動的國家戰略，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，是推動“一國兩

制”事業發展的新實踐。在“一國兩制”背景下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具有重要

的現實意義。其中，歷時15年建成的港珠澳大橋，是在一國兩制三種法律制度

下建設完成的，是粵港澳三地在“各美其美，美美與共”的前提下，既跨越制

度和規則差異，又充分利用三地優勢，智慧性地把事情辦成，堪稱實踐“一國

兩制”的一個絕佳範本。因此，以港澳珠大橋建設為“一國兩制”實踐範本，

對繼續深化“一國兩制”港澳實踐具有一定的重要啟示。

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、親自部署、親自推動的國家

戰略，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，是推動“一國兩制”事業

發展的新實踐。2019年2月18日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印發了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

規劃綱要》，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、發展目標、空間佈局等方面作了全

面規劃，是粵港澳大灣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合作發展的行動指南[1]。建設好粵

港澳大灣區，不僅有助於全面推進粵港澳地區新時代改革開放，協助港澳發展

新路向、開拓新空間、增添新動力，更能為繼續深化“一國兩制”港澳實踐提

供現實版的經驗借鑒。

一、“一國兩制”背景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現實意義

“一國兩制”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、實現國家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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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統一的偉大創舉，其首先在香港和澳門得到具體實踐，開創了國家統一的和

平方式與國家治理的嶄新模式[2]。在“一國兩制”背景下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具

有重要的現實意義，主要體現在：

一是豐富“一國兩制”的實踐內涵。“一國兩制”在港澳的二十年實踐證

明，鄧小平同志提出的“一國兩制”構想，有利於中國在學習和借鑒中，逐步

走向富強、文明、民主、法治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[3]。粵港

澳大灣區建設是“一國兩制”實踐的新篇章和其具體內涵的進一步深化，也是

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又一重大探索。

二是發揮“一國兩制”的獨特優勢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“一國兩制、三

個關稅區域和三種法律體系”獨特制度環境下的跨區域合作。因此，建設走在

世界前列的灣區，要堅持“一國兩制”的基本原則，按照“全面深化改革、全

面擴大開放”的新要求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，加強營商規則對接和合

作機制創新，推動灣區形成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和協調發展新格局。

三是釋放“一國兩制”的最大紅利。“一國兩制”是保持港澳穩定繁榮、

促進珠三角經濟崛起的重要制度紅利。珠三角許多地區的迅速崛起，不僅是分

享了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體制紅利、加入WTO（世界貿易組織）與世界接軌的開

放紅利，以及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紅利的結果，更是因為佔據了毗鄰

港澳的地緣優勢，分享了“一國兩制”港澳繁榮穩定的制度紅利，並且這種紅

利還將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不斷建設而持續釋放。

二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實踐“一國兩制”的成功經驗

歷時15年建成的港珠澳大橋，是在一國兩制三種法律制度下建設完成的，

是粵港澳三地在“各美其美，美美與共”的前提下，既跨越制度和規則差異，

又充分利用三地優勢，智慧性地把事情辦成，堪稱實踐“一國兩制”的一個絕

佳範本[4]。總結其成功經驗主要表現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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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項目協調管理制度

早在港珠澳大橋建設初期，就涉及到粵港澳三地協調問題。為此，2003年

8月4日國務院批准成立“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”，粵港澳三地各出3名

高級別官員。接著粵港澳三方也簽訂了港珠澳大橋合作協定，根據協定成立了

港珠澳大橋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（簡稱三地委）作為新的三方協調機構，最後

組建了港珠澳大橋管理局（簡稱管理局），最終形成了項目協調管理制度上的

“三級架構、兩級協調”。每當出現三地委和管理局之間的爭議時，大家一起

拿出三地協議和管理局章程來看，是誰的許可權就以誰的意見為準，誰也不能

越權干涉對方，這樣就在組織機制上保障了港珠澳大橋專案的穩步推進。

（二）建設運營管理模式

港珠澳大橋最開始設想的是作為一個項目整體建設，從大橋設計藍圖到項

目融資方案，從工程技術標準到口岸邊檢的分佈模式，上述每一個環節都有多

個備選方案。但這涉及到在香港和澳門境內的工程建設和管理用什麼法律規定

的問題。為了讓法律障礙最小，最後只能採取分段建設，相當於“誰家孩子誰

家抱”。工程管理人員和為工程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們，從中挑出了一個既能

滿足三地法律要求、又能兼顧可行性和實施效率的最優解，最後呈現在世界面

前的港珠澳大橋也完美地體現了粵港澳三地的“各美其美、美美與共”：工程

技術標準來自香港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施工效率來自廣東、工程資金來自三地

政府。

（三）投資回報管理方式

港珠澳大橋最早由香港商人胡應湘提出構想。在最初的構想裡，整個大橋

將全部採用社會私人資本。在2008年之前的工程前期籌備階段，分別考慮了幾

種不同的模式，包括BOT（即私人資本建設後運營一段時期再移交給政府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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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PP（即公私合作投資）等。但無論是BOT還是PPP還是中外合作，核心問題還

是考慮是否私人投資參與。只要有私人資本，就要考慮回報率，經過大量的多

方論證，港珠澳大橋建設最終沒有選擇BOT和PPP，而選擇了單一的政府投資

模式。這是綜合決策選擇的結果，原因之一是政府籌資和撥付管道單一，主要

依靠財政撥款，並且涉及法律問題最簡單，對及時推進項目開工建設具有重要

意義，對如期完成建設目標至關重要。

三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繼續深化“一國兩制”港澳實踐的經驗

啟示

粵港澳大灣區是豐富“一國兩制”實踐的重要載體和平台，必將促進香

港、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保持香港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，增強“一

國兩制”的創造力和生命力 [5]。今年1月2日，習近平總書記在《告台灣同胞

書》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指出，“和平統一、一國兩制”是實現國

家統一的最佳方式，體現了海納百川、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，既充分考慮台灣

現實情況，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[6]。因此，以港澳珠大橋建設為“一國

兩制”實踐範本，對繼續深化“一國兩制”港澳實踐具有一定的重要啟示：

第一，平等協商，聚同化異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需要充分發揮“一國兩

制”的制度優勢、港澳國際化的獨特優勢和廣東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優勢，妥

善化解“兩制”差異下可能產生的發展障礙。尤其是在跨境跨城跨區基礎設施

建設中，促進跨境人員、貨物、資金自由流動的重要體制改革和重大政策調整

以及不同城市之間社會政策的銜接和融合等方面，更需要成立跨區域跨級別的

協調管理機構及其相應制度。2018年8月15日，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國務院

副總理韓正任組長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立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及澳

門特首崔世安均擔任小組成員，這是首次有港澳特首被納入中央決策組織，顯

示了中央對港澳在大灣區建設和港澳融入國家方面，給予充分的重視和信任。

因此，在繼續深化“一國兩制”港澳實踐過程中，首先應建立起跨區域跨級別

的“方案籌劃組”，明確界定籌劃各方的責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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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堅持原則，貴在行動。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是強化“一國”、善用

“兩制”，處理好“一國”與“兩制”關係的典範。所謂強化“一國”，就是

堅持“一國”的政治底線，發揮“一國”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巨大紅

利；“兩制”當中，對內地、香港、澳門來講，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，兩種

政治制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，是大灣區建設中的政治底線。因此，在繼續深化

“一國兩制”港澳實踐過程中，應意識到相較於港珠澳大橋建設中的工程難題

更難解決的是人為設定的制度、法律、管理規則等障礙。在未來相互交流和合

作領域中，以多元、包容、融合的實際行動，避免泛政治化、泛意識形態化、

泛“兩制”化。

第三，顧全大局，效率優先。多年以來，國家層面基於粵港澳大灣區建

設發展的“一國兩制”獨特屬性，較多強調整體區域規劃而忽略了個體城市差

異。今後，粵港澳地區要想形成真正的大灣區城市群，必須讓灣區內的各城市

進行精準定位、明確職能、合理分工、優勢互補，在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動下，

因城施策、順“市”而為。試想一下，港珠澳大橋建設如果過於強調依靠社會

私人資本，在不建深中通道的條件下要滿足交通量需求，根據投資回報測算則

要做成雙向十二車道才行，但相應地工程的投入要比現有的六車道增加80%，

造成的後果將是工程建設會被無限期拖延。而在確定選擇融資管道單一的政府

投資方式後，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先把工程幹起來，通行政策可以在後面慢慢

協調研究。因此，在繼續深化“一國兩制”港澳實踐過程中，應從整體大局出

發，在確保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的前提下，以效率優先為原則大力推動

內地與港澳地區達成制度性安排，做出“一國兩制”港澳實踐應有的歷史性貢

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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